附件三：报送材料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需报送的材料

1.《连云港市晋升    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审批表》电子稿和纸质材料各一份，并加盖教育主管部门公章和职称主管部门审核章。
表格报送及填写要求：以EXCEL形式对本单位申报中级、高级人员分别进行汇总、打印；“工作单位”必须是全称，填为“××县（区）××学校”，直属单位填为“连云港市××学校”；所有文字间不留空格；日期填写均要精确到月，格式均为“××××.××”；所有项目均应“左对齐”。现工作岗位必须明确学段学科如小学英语、高中语文等。
2.《连云港市破格晋升    级职务申请表》。
（二）申报人员需报送的材料

1.《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量化自评表》：申报人员对照量化表自评打分，并将量化表一式四份，分别装入四册材料袋（不装订）。
2.各分册材料内容及要求如下：

第一分册（不装订）

（1）工作总结（述职报告）；
（2）破格报告（打印）（破格申报人员提供）；
（3）《连云港市教育系统晋升专业技术职务推荐人选公示表》；
（4）《连云港市评审     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简介表》（A3打印，校外机构人员一式18份，其他申报人员一式一份）；
（5）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（16K，一式3份；打印或使用碳素墨水填写，不得复印，页码、样式不得自行更改。表中“综合考核意见”是指学校对申报人员任现职以来履行岗位职责情况，提出综合的评价意见，并明确综合考核等第，综合考核等第分“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”四种）。
第二分册：资格证明材料
（1）身份证复印件；
（2）民主测评及教学实绩排序表；
（3）教师资格证书；
（4）计算机考试合格证（或免考证明）；
（5）普通话合格证书；
（6）学历、学位证书（前后学历均需提供）；
（7）任职资格证书、聘书；
（8）继续教育证书（近3年内芯复印件）；

（9）班主任培训合格证书；
（10）教学专业技能（基本功）合格证书；
（11）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合格证书；
（12）近五年年度考核情况登记表；
（13）“立体评教”等级证书（普通中小学教师提供）；
（14）参训证书：各级培训证书、其他培训证书；
（15）支教经历证明（赴农村中小学〈乡镇以下〉、薄弱学校支教的，注明住教或非住教。有支教经历教师提供）；
（16）各级综合性表彰、非教育、教学、科研类单项表彰证书：顺序从高到底、从综合到单项。
以上材料中凡符合免考、免训条件，均在相应位置装订证明材料复印件。
第三分册：教育教学能力材料
（1）教育管理工作年限统计表；
（2）本人或所带班级受到省、市、县区级专项表彰证书；
（3）组织学生竞赛获得优秀辅导员（教练员）证书；
（4）辅导学生参赛获奖证明、学生获奖证书；
（5）教学工作简历一览表；
（6）教学类表彰证书，包括教学先进个人、教学能手、学科带头人、教学新秀、首席教师等；
（7）参加各级教学技能（基本功）比赛、优质课评比获奖证书；
（8）公开课、讲座证书或证明材料及教案、讲稿等（证明开具主体须与公开课、讲座级别相一致方为有效）；
第四分册：教育科研材料
（1）各级科研成果奖（先进个人）获奖证书；
（2）发表论文复印件（含刊物封面、带刊号封底、目录）；
（3）参编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编写的专著封面、带刊号封底、承担内容复印件（至少5000字）；
（4）课题立项、结题报告及鉴定证书；
（5）获奖论文、证书复印件。
第一册材料不装订。第二册、第三册、第四册材料严格按照文件中给定的顺序整理装订成册，并编写页码，其中各项证明材料除特别说明外，均提供复印件。除评审表外，凡需打印、复印的材料统一用A4纸。凡因装订顺序问题导致的各类问题后果由申报人自负。同一获奖证书多袋装订视同无效。
送审材料中所有的复印件，由学校职称评审领导小组、县区教育主管、职称部门专人逐级逐件审核并按要求签署审核意见和审核人姓名。凡没有按要求签字、盖章一律视同无效。
申报人须提供近期正面免冠照片（高约4.5cm、宽约3.2cm）一张，背后写上单位、姓名。照片由各单位收取保存，评审结果公示后，各单位依据公示名单顺序将照片虚贴在粘贴表上，在规定时间内报送。
所有送审材料需使用全市统一的《连云港市教育系统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袋》。
